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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民）衛醫管 Q04-流程圖-1/1 

 

桃園市政府標準作業流程圖 
醫院申請設立資格審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作業期限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

1.檢附申請文件送至衛

生局審查 

2.提請醫事審議委員

會審議申請案件 

4.補件後重

新送件 

5.1核發規模 99床

以下設立許可函 

3.審查資格

是否符合 

  

衛
生
局
醫
事
管
理
科 

是 

否 

     

60
日 

5.2規模 100床以

上，函轉衛生福利

部審查 

 

隨
到
隨
辦 

機
構
申
請
者 


